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办公室

                                  　津消办〔2021〕99号

关于印发《天津市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面积达到一定标准的个体工商户界定标准》的通知
各支队：

依据《天津市消防条例》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面积达到一定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应履行我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的消防安全职责，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将《天津市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面积达到一定标准的个体工商户界定标准》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办公室

2021年11月4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天津市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面积达到

一定标准的个体工商户界定标准

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含）的公共娱乐场所；

二、生产、储存、经营物品的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且建筑面积或占地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含）的场所；

三、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含）的下列场所：

（一）网吧、游艺厅（含电子游戏厅）、密室逃脱（剧本杀）、咖啡屋、酒吧、茶馆、棋牌室、健身房、足疗等游艺、游乐、营业性健身、美容、休闲场所；

（二）餐饮场所；

（三）商场、超市、室内市场；

（四）宾馆、旅馆、民宿、产后恢复等人员住宿场所；
（五）医院（诊所）、养老院、托儿所、幼儿园、托育机构、校外培训机构、儿童活动场所；
（六）汽车、家电等维修服务场所；

（七）其他人员密集场所；
四、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含）的从事生产、加工的劳动密集企业和仓储物流类场所；

五、生产、储存、经营物品的火灾危险性为丙、丁、戊类，且建筑面积或占地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含）的场所；

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含）的室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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